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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6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7 月 9 日上午 10 時 

地點：本行主大樓Α606 會議室 

主席：嚴副總裁宗大                 紀錄：林雨萱 

出席人員：賴委員曉芬、周委員愫嫻、林委員承宇、李委員銘儀、

張委員復國、賀委員培真、柯委員玲君、林委員華亭

（潘稽核雅慧代）、吳委員懿娟、梁委員建菁、黃委員

桂洲、楊委員淑媛、張委員淑惠、吳委員坤山 

列席人員：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蔡昀穎小姐、本行林科長姬瑛、李

科長怡靜 

壹、報告事項： 

案由一：上次（第 35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 

案由一：第 34 次會

議決議事項辦理情

形，報請鑒察。 

洽悉。 遵照辦理。 

案由二：本行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第 7屆委

員異動，報請鑒察。 

洽悉。 遵照辦理。 

案由三：本行 108 年

度性別平等成果報

告，報請備查。 

洽悉。請將林委員意見列入下

年度的推動計畫參考。 
遵照辦理。 

決  議：洽悉。 

案由二：本行 108年度性別平等業務考核結果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報請鑒察。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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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院秘書長108年12月間函送本行108年推動性別平等

業務之考核結果及考核委員建議事項；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本（109）年5月及6月間分別以電子郵件通知，請本行將

考核委員提出之建議事項列為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報

告案，並追蹤列管。 

二、 檢附本行「108年本行性別平等業務考核結果建議事項辦

理情形表」。（附件1）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代表發言紀要： 

有關考核委員許秀雯建議翻譯相關研究資料乙項，貴行完成

之翻譯內容建議可於貴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中列為報告

案分享，以增進議案之多元性，亦有助於達成 110 年性別平

等業務考核中關於議案多元性之考核指標。 

委員發言紀要： 

林委員承宇： 

一、考核委員顏玉如建議可就業務面進行性別分析乙項，貴

行（經研處）完成對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分析，以及日本

政府為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採行相關措施初步成效之

案例，建議可再補充說明分析案例與央行之關聯性，以

及給央行之啟示。 

二、考核委員許秀雯建議翻譯相關研究資料乙項，貴行（經

研處）所完成之翻譯，建議可再說明翻譯之理由，未來

亦可考慮翻譯完整著作。另許委員建議發行臺灣 2019

同婚元年貨幣或紀念幣乙項，建議賡續列管，這個目的

在於展現我們對於多元性別的關注，表示我們自己就有

看到這個議題，維持持續列管會有很多象徵意義與宣示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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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委員愫嫻： 

國家貨幣應要長期而穩定，不受政治或其他議題影響，最好

之方式就是法制化；有關我國發行貨幣或紀念幣是否有法制

規範？ 

張委員復國： 

我國通貨的發行係依據「中央銀行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辦

理，發行紙幣及硬幣之面額、成分、形式及圖案，由本行擬

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至於紀念幣的發行，係依據「金銀

幣及紀念性券幣發行辦法」辦理，其主題、面額、成分、形

式及圖案，亦由本行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准後才可發行。 

吳委員坤山： 

如係一般通用貨幣，「中央銀行法」第 15 條第 2 項訂有應報

請行政院核定之程序；如係發行紀念幣，則依「金銀幣及紀

念性券幣發行辦法」辦理，發行主題以國家重大慶典、重要

節日、舉辦著名國際性活動或國家其他具有特殊紀念意義之

事蹟為限。一般通用貨幣的變更或改版牽涉之範圍很廣，不

僅重新印製是大工程，還牽涉到國內所有辨(數)鈔機、自動

販賣機等設施，影響層面非常廣。依照本行及其他各國央行

過去貨幣改版之情形，最大原因為偽鈔率提高才需要改版。

發行貨幣代表國家的鑄幣權，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因此變

更或改版的程序非常慎重與嚴謹。 

張委員淑惠： 

本行發行紙幣及硬幣之圖案，應報請行政院核定，有關研究

發行多元性別貨幣或紀念幣之可行性尚需較長時間，建議本

項賡續列管，請發行局再做詳細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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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委員曉芬： 

一、貴行所完成之研究報告與翻譯，建議可以臉書或人事服

務簡訊方式對內、對外宣導。 

二、有關發行多元性別貨幣或紀念幣，貴行建置券幣數位博

物館，105 年有做過女性的光輝的鈔券主題特展，未來

可策畫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多元性與包容性）

展示，內容可包含原住民、性別、同志、跨性別等。 

決議： 

一、洽悉。 

二、有關考核委員許秀雯建議翻譯相關研究資料乙項，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代表建議本行（經研處）完成之翻譯內容

可於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中列為報告案分享一節，請

經研處參採性平處代表之意見，於下次會議中簡要說明

翻譯內容。 

三、委員意見請經研處、發行局等相關單位參考，並就建議

事項之辦理情形再補充說明。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行 109 年 1 至 6 月性別平等推動計畫院層級議題辦理

情形，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111年）院層級議題為「促

進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1項，部會層級議題為「推動性別

意識培力，建立性別平等正確觀念」、「精進本行哺（集）

乳室設施，滿足女性同仁哺育嬰兒需求」、「舉辦身心健

康系列活動，提升男性同仁參與度，增進同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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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項。 

二、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111年）編

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及「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

層級議題)作業說明」，各部會院層級議題之辦理情形，應

於每年3、7、11月提報至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通過

後，以電子郵件送性平處彙整。 

三、本行院層級議題，目標為達成本行內部委員會或小組委員

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並持續提升性別比率至40%，109

年1至6月辦理情形，擬於本會審議通過後，依上開規定報

送行政院性平處。 

四、檢附本行109年1至6月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表（附件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中央銀行 110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提請討論。（會計

處提案）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本(109)年2月公告之「性別預

算編製作業流程」及「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應就其110年度原編預算有關性別預算部

分，依式編製「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彙整提報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通過後，於本年9月15日前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調整修正，並彙同所屬機關資料，於行政院性別預算系

統完成報送。 

三、本行預計110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事項，原編預算編列

金額新台幣60千元，分別係本行為推動性別平等，召開性

別平等小組會議之委員出席費30千元及辦理性別主流化教

育訓練30千元兩項。與109年度預算數相同。謹依式編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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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中央印製、造幣廠 110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提請討

論。（發行局提案）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本(109)年2月公告之「性別預

算編製作業流程」及「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二、兩廠為提升員工性別主流化觀念，辦理相關訓練，擬依規

定編列性別預算，並提報本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後，

併同本行部分於行政院性別預算系統完成報送。 

三、兩廠110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預算計劃及編列金

額如下： 

（一)印製廠(附表 2)： 

1.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分別規劃「性別主流化」課

程，預計 60人參加；「性別平等意識」教育宣導，預計

45 人參加；薦送承辦人至經濟部專研中心參加「性別

主流化研習班」。 

2.辦理「性騷擾防治」教育宣導 2場次，預計 800 人參加。 

3.合計編列預算金額共 29千元。 

（二)造幣廠：自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課程，預計 220 人參

加，編列預算金額 10千元(附表 3)。 

委員發言紀要： 

林委員承宇： 

建議增加師資之多元性，例如可邀請具財經背景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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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委員曉芬： 

造幣廠 110年度預算較 109年度預算增加 1倍（5千元），考

量因素為何？ 

張委員復國： 

造幣廠 109 年度規畫辦理 1 場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編列性

別預算 5千元；因該廠為期 110年度參訓率達 80％，爰擬規

劃辦理 2 場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以致預算相對增加一倍至

10千元。 

決議：照案通過。委員意見請發行局督導兩廠辦理。 

案由四：關於本行提報「CEDAW 第 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點次 6、7「CEDAW 法律地位」回應表之辦理進度(109 年

1月至 6 月)乙案，提請討論。（法務室提案） 

說  明： 

一、107年11月間行政院秘書長函送「落實CEDAW第3次國家報告

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作業規劃」(附件3)，依第五項「管考

機制」(二)規定，各點次主協辦機關應將辦理進度提報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並於去(108)年7月20日、本(109)

年1月20日、本年7月20日前至追蹤管考系統完成填報作業。 

二、查本次本行須辦理追蹤之項目為點次6、7「CEDAW法律地位」

(附件4，各部會均列為協辦機關)。案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表示，請各部會先自行蒐整上述追蹤點次本年1月至6月之

辦理情形，並提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通過後填報系統。 

三、次查本行前填列關於點次6、7「CEDAW法律地位」之回應表

如附件5；本次經洽請各單位提供本年1月至6月有關回應表

內容之辦理情形後，擬填報相關辦理進度如附件6之「109

年1月至6月之辦理情形」欄所示(相關佐證資料詳如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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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 

決  議：照案通過。 


